[bookmark: _GoBack]附件1：

广东省智慧农场建设指引（试行）

为系统推进智慧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指导各地以“低成本、广覆盖、可复制”为导向，科学、务实、高效推进智慧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场所（以下简称“智慧农场”）建设，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特制定本建设指引。   
[bookmark: OLE_LINK2]一、建设目标
围绕区域农业主导产业，以生产经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业生产全过程实施数字化改造，重点突破数据感知、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及全链协同等瓶颈约束，建设一批技术集成度高、示范带动性强、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场，构建“技术在地熟化、全链数据共享、产业整体升级”的发展闭环，实现精准作业、智能决策与节本增效。
二、建设原则
（一）需求导向，务实推进。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关键环节和数字化技术成熟和效果明显的环节，确保技术应用能切实服务生产经营需要，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选用经济实用、稳定可靠的技术与设备，优先实现生产数据的全面、规范采集与可视化呈现，夯实数字化基础，再逐步向智能分析、预警预测与自主决策推进。
[bookmark: OLE_LINK1]（三）多方协同，共建共享。引导科研机构、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与农技推广机构紧密协作，建立权责清晰、利益共享的共建机制，保障智慧农场稳定运行、数据规范可信、管理持续有效。
三、智慧农场选育
（一）选址要求
重点围绕种植业、水产养殖等优势特色产业开展建设，优先布局在产业基础条件良好、交通便利、辐射带动潜力大的区域，应具备明确的建设范围与适度的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基础。
（二）建设主体条件
[bookmark: OLE_LINK13]承担智慧农场建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应具备以下条件：
[bookmark: OLE_LINK3]1.具备强烈的技术应用意愿、开放的合作意识与良好的协作精神。
2.拥有稳定的生产基地、明确的产权或经营权，以及规范化的管理能力。
3.主导产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在当地具备较强的示范带动潜力与产业链资源组织能力。
4.能够保障智慧农场持续运行所需的专项资金与专业技术人员，并配合完成规范化的数据采集、技术应用、示范展示及省级平台数据对接等任务。
四、主要建设内容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4]智慧农场建设以主导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核心，遵循“轻量级、重实效、可复制”的思路，形成覆盖“信息感知、数据汇聚、智能决策、精准执行”全链条的智慧农业应用体系。智慧农场建设由省农业农村厅统筹，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具体负责全省智慧农业基础平台与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各地在省级智慧平台与数据标准等支撑下，重点开展以下四方面建设：
1.数据化基础与监测体系建设。
（1）合理配置物联网监测和监控设备。种植业重点配置田间综合监测站（气象、苗情、墒情、虫情）、无人机等；渔业重点配置水体环境监测、动物行为视觉监测、精准饲喂设备等。
（2）统一规范采集数据。智慧农场须严格执行农业大数据核心元数据标准，利用信息系统规范获取生产操作、环境变化、投入产出等关键生产数据，确保数据的真实性、连续性与可追溯性。 
2.智能装备应用与精准作业升级。围绕发展订单农业、提升产品品质与效益的目标，系统推动“良种、良法、良机、良田、良技”等要素融合，促进智能装备与农艺、环境及种养模式协同适配，实现“机—田—艺”高效联动，推动生产环节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通过集成应用智能作业与精准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化监测与调控，提升作业精准度、管理标准化与资源利用效率。
[bookmark: OLE_LINK8]3.全产业链数据价值拓展。在完成生产环节数字化改造的基础上，智慧农场可依托省级平台的数据、溯源与决策支持功能，向上游品种选育和下游加工、仓储、物流、营销环节延伸，探索建立全链条数据贯通体系。通过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支撑订单农业、品牌认证等创新模式，提升产业整体效益与竞争力。
五、组织运行与实施机制
为确保智慧农场有效运行并形成可持续的“科研-应用-推广”闭环，建立以农技人员为组织核心，联动智慧农场、科研院校、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实施体系。
（1）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明确农技人员核心职责。农技人员承担关键组织与协调职能，需实现从“单一技术指导”向“要素集成者”和“服务组织者”转变。主要职责包括：一是牵头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负责技术装备的选型、引进与本地化调试；二是对数据采集工作负监督责任，保证其真实、规范、可追溯。并推动农技知识经验转化为结构化知识，深度参与应用模型的构建与优化；三是解读并校验省级平台下发的智能决策建议，结合田间实际进行适配优化，确保技术精准落地；四是统筹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资源，推动技术、装备、服务等要素集成融合，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应用模式。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1]（二）明确分阶段实施路径。制定清晰的阶段性实施目标与任务，确保建设工作有序推进。第一阶段（约1—3个月）为基础建设期，重点完成物联网传感器、通信设施等硬件部署；第二阶段（约2—4个月）为系统集成期，实现设备联网、数据接入与智慧平台基础功能落地；第三阶段为持续深化期，开展智能模型嵌入与人员培训，系统总结智慧农业管理模式，实现体系迭代与长效运行。
（三）构建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机制。建立“需求从基地中来、成果回基地验证”的闭环机制。由项目负责人牵头，组建智慧农场、科研院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技术应用联合体，开展联合攻关。依托基地生产数据为研发提供场景反馈，成熟技术成果优先回基地进行集成验证与示范展示，形成快速转化通道，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有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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